


附件5  花蓮港務局海嘯災害防救作業要點：

1、 依據：

(1) 交通部花蓮港務局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2) 交通部「海上航行船隻之海嘯警報傳遞作業規定。

2、 目的：
為強化海嘯預警通報及其災害防救應變能力，有效統合港區相關單位及業者之力量，執行相關預防、搶救及善後處理措施，以減輕可能造成之損失。

3、 海嘯災害應變各階段處置作為：

(1) 初期預警警報：

1 .本局業於93年12月29日下午洽請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將本局聯絡中心聯繫電話及相關人員行動電話號碼納入該局海嘯預警測報發布系統，以備於第一時間掌握海嘯地震的震央﹐海嘯的規模(震級)﹐判斷海嘯到達海岸的時刻和其他有關情況預警訊息，以利採取適當措施。(如附件)

2 .本局聯絡中心接獲海嘯預警通報系統後，除轉知港區相關單位及業者外，如認為對本港有所威脅時，即報請局長成立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應變小組)，各任務編組人員即進駐設於港務組聯絡中心之應變小組。

3 .本局信號台並依應變小組指揮官指示，以特高頻無線電(VHF)對港區內外之船舶進行海嘯預警廣播，提醒船舶應立即採取相關避險措施。

4 .花蓮港務消防隊派員對全港區實施預警廣播，要求港區作業人員暫停作業，並即採取必要措施後，港區人、車即依應遵行港務警察局及配合花蓮縣災害緊急應變中心指示進行疏散作業。

(2) 各項海嘯防救措施：

1 .停泊港內之船舶應加強繫纜，及做好隔艙等各項必要措施，並隨時注意本局信號台之廣播訊息，及中央氣象局之通報訊息，以便及時疏散撤離。

2 .港外航行或錨泊船舶應啟動主機備便因應，並採取必要之措施，或駛往其他海域避險。

3 .船務代理公司接獲本局應變小組疏散撤離之緊急通知時，應即辦妥船員撤離之必要手續，並疏散至本局應變小組或花蓮縣災害緊急應變中心指定之避難處所，港警局及岸巡八三大隊花蓮商港安檢所並應派員予以協助。

4 .港警局及消防隊人員及救難應變器材應撤離至地勢較高之區域，或於花蓮縣災害緊急應變中心發布疏散通知時，依本局應變小組總指揮官指示撤離至安全地點，並應儘量保持通訊系統之聯絡暢通。

5 .本局應變小組工程組人員應備妥各項港埠設施之相關資料，以備進行災後搶救復原作業。

6 .本局所屬港勤工作船舶應確實做好各項防護措施，並依應變小組指示撤離或進行支援救難作業。

7 .本局應變小組航政組人員應與本港引水人保持密切聯繫，隨時掌握港內外船舶動態，以備協助進行救援作業。

8 .本局應變小組安環組人員應備妥各項油污染防制器材，其餘各組亦應依據本局訂頒災害防救業務計畫，除自身加強各項港埠設施之應變措施外，並應督導港區各業者配合辦理相關防護措施。

9 .花蓮縣災害緊急應變中心發布疏散通知時，供應組應依指揮官指示預先備便必要之通訊、照明、電力、飲(用)水等備援設備。

(3) 海嘯警報解除：

1 本局聯絡中心收到海嘯警報解除訊息後，應即迅速通報各級主管或應變小組執行長及總指揮官，並即以傳真或電話轉知港區各相關單位、航商及業者。

2 本局信號台於海嘯警報解除後，應即將警報解除訊息利用特高頻無線電通信傳遞至港區及附近之海上航行船隻。

(4) 災後搶救復原措施：

1 .依據本局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之天然災害防救及善後處理要點辦理各項災害搶救及善後處理作業。

2 .本局應變小組解除後，各單位立即恢復常態作業，工務組並應於五日內彙總各單位災害詳細報告，陳報交通部，並副知本局有關單位。

4、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視實際需要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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